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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5291.htm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

二日） 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的决议》中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

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高度的爱国热

忱，人人动手，年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为建设我

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最近，中央军委领导同

志指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军

队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

商搞好植树造林。这一重要指示，对军队参加义务植树运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有力推动全国义务植树运动的开展

。 为了积极响应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的号召，贯彻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军队和地方应紧密配

合，主动协作，搞好军队营区外义务植树造林。现特作如下

指示：一、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全国人民的光荣义务，是

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军队对祖国建设应作的贡

献。广大指战员在义务植树运动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做

绿化祖国的尖兵。在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分工负责，密

切协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义务植树任务。二、 军队在营区外

植树，要与当地政府协商，根据军队驻地所在城市、农村和

平原、山地、海防、边防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明确军队

义务植树的任务，在当地绿化委员会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分

期分批地组织实施。今年应作好规划、选种、育苗和抓好试



点，为今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打下基础。三、 军队在营区

外植树，地权属军队的，如军用公路支线等，所需苗木由军

队负责。栽植后的管护可采取军队自管、军民共管或交给当

地群众管理三种形式。林木收益本着谁管谁收的原则办理。

军民共管的经双方协商，可实行按比例分成。四、 军队在营

区外植树，地权属地方的，由地方单位或社队提供苗木，军

队出劳力义务植树，保证质量。管护由地权所有者负责，林

木收益也归地权所有者支配。五、 军事禁区植树由军队承担

，地权属国家的，苗木、种植、管护均由军队负责，地权不

变，林权归军队，当地政府应按规定发给林权证书。地权属

集体的，由当地驻军与地方政府或社队签订协议， 苗木、种

植、 管护一般由军队负责，收益由双方协商，按比例分成。

六、 各地林业部门要大力支持军队植树造林工作，主动帮助

部队解决树种、苗木来源和技术指导，为部队搞好植树造林

创造必要的条件。部队也要主动与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协商

解决有关军队义务植树中的问题。七、 军政、军民要密切联

系，同心协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各地绿化委员会应吸

收当地驻军领导同志参加，共同研究规划，分配任务，明确

责任，具体协商有关事宜，抓好义务植树任务的落实。同时

，要树立以法治林的观念，认真做好管护工作，对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维护《森林法》有功者，应予以表扬或奖励；

对一切破坏林木的行为要坚决制止，严重者应依法处理。 军

队营区植树造林与林木管理办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 为搞好军队营区（包括仓库、医院

、学校、场站），以及工厂、农场、马场、训练场地等的绿

化工作，加强林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试行）、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营产管理条例》规定精神，制订本办法

。一、 营区植树造林（一）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每个军

人的光荣义务。各部队要按照“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

，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它绿化任务”的要

求，在每年“植树节”前后和适宜植树的季节，组织广大干

部、战士、职工、家属在营区大力植树造林。（二） 团以上

单位在营区内植树造林， 要在明确权属的前提下， 搞清适宜

植树的地段、面积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地制订植树造林规

划，绘制分布图，分期分批组织实施。（三） 营区“四旁”

植树要多种速生乔木，辅以花草、果木，逐步向花果化、园

林化方向发展，为部队战备训练和日常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

。按基地面积计算，每十五平方米左右要有一棵成活树（城

镇驻军基地面积过小的以种满种足为原则）； 基地面积大、 

空地多、条件好的单位、人均成活树要达到二十株以上。（

四） 部队对较大面积的宜林荒山荒地， 要因地制宜地营造防

护林、 用材林、经济林、果木林，尽可能做到以林为主，多

种经营。（五） 部队的农牧场要营造林带、林网和防风固沙

林、水土保持林，实现农田、牧场林网化。（六） 有条件的

团以上单位， 要自办苗圃， 培育树苗。省军区、野战军、后

勤分部以及军区空军、海军舰队， 要选择条件好的地方， 建

立苗木基地，逐步实现植树造林苗木自给。（七） 植树造林

要讲究科学，坚持适地适树、良种壮苗、细致整地、适当密

度、合理混交、精细种植和抚育保护等基本措施，严格按照

林业生产规律和技术规程办事。（八） 营区植树造林要实行

责任制，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按规划完成绿化



任务。在规划限期内没有完成造林任务而无正当理由的，要

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九） 新建营区的绿化，要与建设工

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其绿化面积，一般不得少于总用地

面积的２５％，所需经费列入基建投资开支。（十） 各级林

业部门要大力支持部队植树造林，积极帮助部队搞好造林规

划，培训干部，培育良种、壮苗，进行技术指导。二、营区

林木管理（一） 营区范围内由部队营造的以及国家批准划给

的林木是营产的组成部分，统由各级营房部门管理。团以上

单位要详细记载每年种植数、投资数、收益数和林木、果木

、林副产品的采伐、更新、抚育、加工、利用情况，掌握林

木资源消长变化，建立完善的档案资料。植树造林完成、保

存和收益情况于每年十二月底统计上报。（二） 部队在营区

内植树，林木属于军队所有。山权林权有争议的，应主动与

地方政府协商，明确权属。凡权属明确为部队所有的山林，

归所驻部队经营，由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山林权证书。

山林权证书由各军区、军区空军和海军舰队营房部门永久保

存，基层单位营房部门留存副本，部队移防、撤销时列入移

交，不得销毁。（三） 部队在军事禁区内的荒山荒地植树，

地权属国家的，林权归军队，县以上人民政府要发给林权证

书；地权属集体的，要与社队签订协议，商定种植、管护和

林木收益分配办法。禁区内原有林木权属不变，部队要积极

协助地方有关部门和社队搞好林木的抚育管理和病虫害的防

治，不得砍伐。（四） 在自然保护区和风景游览区的部队营

区和军事禁区，无论山、地权归属如何，其绿化应在地方统

一规划和指导下进行。种植的林木和原有林木、植被，要严

格保护，严禁损害、砍伐和狩猎。（五） 营区植树造林主要



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所需经费应从林产收益中解决。军

区或总部酌情给予适当补助。（六） 营区植树造林所需劳力

，主要依靠部队自己动手。花果树木多的，可雇请少量园艺

工人。造林面积大的，应组织一些有经验的专职人员进行管

理。三、 营区林木保护（一） 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营

区的树木、 植被， 适时浇水、除草、施肥、修枝、防治病虫

害，保证林木正常生长。（二） 营区树木多、造林面积大的

，要指派护林员，或由执勤巡逻人员兼职护林。护林员要切

实负起责任， 经常巡护， 防止人畜损害树木，制止一切可能

引起破坏林木的行为。（三） 禁止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

有条件的要封山育林，不准在幼林区及封山育林区和各种防

护林带砍柴、放牧。切实搞好森林防火。（四） 为维持生态

平衡，要积极宣传和开展爱鸟、护鸟活动。严禁捕猎营区内

外的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五） 主动与地方取得联系，商

请驻地公社、大队、公安派出机关协助管护好营区林木。四

、营区林木采伐（一） 采伐营区林木，要以不影响隐蔽和绿

化整体规划为原则，经过批准，办理手续，有计划地进行。

（二） 属于促进林木生长的抚育伐，或部分砍伐“四旁”成

材树木，由所属单位提出申请计划，经师以上机关批准，方

可实施。驻城市部队营区林木，只能进行卫生伐和更新性采

伐， 并报经城市园林或林业部门批准。 采伐的木材主要用于

本单位营房、营具的维修。（三） 成片林木的主伐，由造林

单位编造计划，将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相、面积、

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报经军区、军种后勤部批准。年

采伐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上的，须征得所在省、市、自治区林

业部门同意；年采伐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下的，军区、军种后



勤应将批件抄当地县林业部门。地方林业部门应发给采伐证

和木材出境证。采伐的林木由军区、军种营房部门统一计划

，以合理的价格调拨部队内部使用。（四） 采伐营区林木，

应按国家规定缴纳育林基金。缴纳标准，每立方米木材或每

百根竹子（楠竹）十五元，全部留给部队用于更新造林、育

林、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支出，专款专用。育林基金由

用材单位缴总后勤部，由总后勤部管理。（五） 部队营造的

林木及林产品收益归军队支配，林产收入实行分成。军区、

军种和省军区、野战军、后勤分部提取３０％作为扩大造林

、育林的基金，其余７０％归造林或经营单位所有，主要用

于迹地更新、造林育林，少部分可酌情用于解决部队的实际

问题。（六） 坚持采育结合。林木的年采伐量不得超过年生

长量。采伐后的迹地要做到当年或次年更新，实现越采越多

，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七） 有条件加工的造

林单位，要搞好木材的综合利用，为部队制作营具、用具及

建筑材料，所得资金按林产收入处理。五、奖励与惩罚（一

） 营区植树造林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 由团以上单位

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二） 对于毁坏、损害、盗窃、破坏

和滥伐营区林木，及过失引起森林火灾的，要按其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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